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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第 13.10B條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委託理財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安 

中國烟台，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安先生、張輝先生及王艷輝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宗宜先生，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姜洪奇先生、李煒先生及李堯先生。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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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98        证券简称：德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7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联储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储证券”）、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

证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23,000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创赢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泰碧月 2 号、双季兴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双季兴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共赢成长强债三个月锁定期净值

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创惠 2号灵活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委托理财期限：最短期限 90天，最长期限 365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和子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生产运营的资金周转，充分盘活公司

短期闲置自有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投资收

益水平，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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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来源 

公司购买委托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预计收 

益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
（天数） 

收益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 

化收益

率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首创证券 
 
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创赢 4号集

合资产管理

计划 

5,000 
 

5.4 

 

143.51 

 

194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无 
 否 

中泰证券 
 
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中泰碧月 2

号 

 

5,000 

 

5.29 

 

264.50 

 

365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无 
 否 

联储证券 
 
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双季兴 1号

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3,000 

 

5.6 

 

82.85 

 

180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无 

 否 

联储证券 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双季兴 2号

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1,000 5.6 
 
26.39 

 
172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无 

 否 

中信银行 
固定收益类 

共赢成长强

债三个月锁

定期净值型

人民币理财

 

 
3,000 

 
5.0 

 
36.99 

 
90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无 

 否 

中信银行 
固定收益类 

共赢成长强

债三个月锁

定期净值型

人民币理财

 

 

4,000 

 

5.0 

 

49.32 

 

90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无 
 否 

首创证券 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创惠 2号灵

活优选集合

资产管理计

划 

 
2,000 

 
4.7 

 
24.98 

 
97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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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计划购买的理财产品，仅限于投资低风险品种，不排除会受到宏观政策及金融

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为了防范风险，公司购买理财标的主要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能满足保本要求、单项产品期限不超过一年的短期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公司将与理财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及收益情况，确保理财

资金安全。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有权对相关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

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5,000 万元向首创证券购买了“创赢 4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期限为 194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创赢 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类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代码 E99077 

发行人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期限 194天 

产品风险等级 R3 

发行对象 资管合格投资者 

起息日 2021.05.12 

到期日 2021.11.22 

预计收益率（年化） 5.4% 
 

2、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5,000 万元向中泰证券购买了“中泰碧月 2 号产品”，期

限为 365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泰碧月 2号 

产品类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代码 sjk995 

发行人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期限 365 天 

产品风险等级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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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 资管合格投资者 

起息日 2020.10.22 

到期日 2021.10.22 

预计收益率（年化） 5.29% 

3、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3,000 万元向联储证券购买了“双季兴 1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期限为 180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双季兴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类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代码 F70034 

发行人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期限 180天 

产品风险等级 R2 

发行对象 资管合格投资者 

起息日 2021.03.26 

到期日 2021.09.22 

预计收益率（年化） 5.6% 
 

4、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000 万元向联储证券购买了“双季兴 2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期限为 172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双季兴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类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代码 F70037 

发行人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期限 172 天 

产品风险等级 R2 

发行对象 资管合格投资者 

起息日 2021.05.20 

到期日 2021.11.08 

预计收益率（年化） 5.6% 

5、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3,000 万元向中信银行购买了“共赢成长强债三个月锁定

期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期限为 90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共赢成长强债三个月锁定期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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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代码 A204C1955 

 
发行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期限 90天 

产品风险等级 R2 

发行对象 中信银行对公客户 

起息日 2021.04.09 

到期日 2021.07.08 

预计收益率（年化） 5.0% 
 

6、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4,000 万元向中信银行购买了“共赢成长强债三个月锁定期

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期限为 90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共赢成长强债三个月锁定期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 

产品代码 A204C1955 

 
发行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期限 90 天 

产品风险等级 R2 

发行对象 中信银行对公客户 

起息日 2021.05.24 

到期日 2021.08.22 

预计收益率（年化） 5.0% 

7、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2,000 万元向首创证券购买了“创惠 2 号灵活优选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期限为 96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创惠 2号灵活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类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代码 E99258 

发行人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期限 97天 

产品风险等级 R2 

发行对象 资管合格投资者 

起息日 2021.07.07 

到期日 2020.10.12 

预计收益率（年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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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序号 受托方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资金投向 

1 
首创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集合资
产管理
计划 

 

创赢 4号
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现金类等债权类投资品种。 
（1)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金融
债（含政策性银行债）、同业存单、企业债、项目收益债
（NPB)、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及中证机构间报价与服
务系统发行的非公开公司债券，下同）、资产支持证券（含证监
会和银监会主管及在交易商协会注册的资产支持证券）、短期融
资券、超级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含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等经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批准发行的各类债务融资工具）等银行间
市场交易的投资品种、超过 7天的债券逆回购、债券型基金等。 
（2)现金类资产：包括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现金、到期日
在 1 年内（含 1 年）的国债、到期日在 1 年内（含 1 年）的央行
票据、到期日在 1 年内（含 1 年）的政府债券、不超过 7 天（含 7
天）的债券逆回购等。 

2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集合资
产管理
计划 

 

中泰碧月
2号 

本集合计划的投资范围为国内依法发行的各类债权类资产和股权
类资产，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 
（1)股权类资产包括股票和除分级基金 A 份额外的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Wind 基金二级分类中除偏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外的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
款、通知存款和其他银行存款）、同业存单、中央银行票据、国
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可转换债
券（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交换债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
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经银行间交易商
协会批准发行的各类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债券、资产支持票
据、债券逆回购、Wind 基金二级分类中的偏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级基金 A份额、货币市场基金等。 

3 
联储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集合资
产管理
计划 

 

双季兴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
划 

本集合计划投资范围包括存款（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存
款、通知存款、协议存款、同业存款等各类存款）、现金、同业
存单、国债、政府债券、政策性金融债、各类金 融债券（含次级
债、混合资本债）、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含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央行 票据、在银行间发行的资产支持票据的优先级份额、
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 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债券回购、在交易所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的优先级份 额、债
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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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联储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集合资
产管理
计划 

双季兴 2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

划 

本集合计划投资范围包括存款（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存
款、通知存款、协议存 款、同业存款等各类存款）、现金、同业
存单、国债、政府债券、政策性金融债、各类金 融债券（含次级
债、混合资本债）、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含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央行票据、在银行间发行的资产支持票据的优先级份额、
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 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债券回购、在交易所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的优先级份额、债
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 

5 
中信银行烟台
牟平支行 

固定收
益类 

共赢成长
强债三个
月锁定期
净值型人
民币理财
产品 

（1）债权类资产： 

a．货币市场类：现金、存款、大额存单、同业存单、货币基金、
质押式回购和其他货币市场类资产； 
b．固定收益类：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中央银行票据、政府机构
债券、金融债券、公司信用类债券、在银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
市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固定收益类资产。 
（2）权益类资产：上市交易的股票、以及法律法规允许或监管部
门批准的其他具备权益特征的资产和资产组合。 
（3）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资产：商品，互换、远期、掉期、期
货、期权、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等衍生工具及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
合。 
 

6 
中信银行烟台
牟平支行 

固定收
益类 

共赢成长
强债三个
月锁定期
净值型人
民币理财
产品 

（1）债权类资产 

a．货币市场类：现金、存款、大额存单、同业存单、货币基金、
质押式回购和其他货币市场类资产； 

b．固定收益类：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中央银行票据、政府机构
债券、金融债券、公司信用类债券、在银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
市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固定收益类资产。 

（2）权益类资产：上市交易的股票、以及法律法规允许或监管部
门批准的其他具备权益特征的资产和资产组合。 
（3）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资产：商品，互换、远期、掉期、期
货、期权、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等衍生工具及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
合。 

7 
首创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集合资
产管理
计划 
 

创惠 2号
灵活优选
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主要投资于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含政策性银行
债）、同业存单、企业债、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及中
证机构间报价与服务系统发行的非公开公司债券，下同）、资产
支持证券（含证监会和银监会主管及在交易商协会注册的资产支
持证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含非公开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等经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批准发行的各类债务融资
工具）等交易所及银行间交易的投资品种、债券正回购、债券逆
回购、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现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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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

东及实

际控制

人 

是否为本

次交易专

设 

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01年 5月 15

日 
李峰 696,862.58 

财富管理业务、投资

银行业务、证券自营

业务、信用业务、研

究业务、资产管理业

务、期货业务、私募

投资基金业务、另类

投资业务和含香港市

场在内的境外业务

等。 

莱芜钢

铁集团

有限公

司、山

东省国

有资产

监督管

理委员

会 

不适用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987年 4月 20

日 
李庆萍 

4,893,479.6

6 

提供公司及个人银行

服务、从事资金业

务，并提供资产管

理、金融租赁及其他

非银行金融服务。 

中国中

信有限

公司、

中国中

信集团

有限公

司 

不适用 

首创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00年 2月 3

日 
毕劲松 246,000.00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

咨询、与证券交易和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承销

与保荐、证券自营、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证券资产管理、融资

融券、代销金融产

品、为期货公司提供

中间介绍业务等多项

金融业务。 

北京首

都创业

集团有

限公

司、北

京市人

民政府

国有资

产监督

管理委

员会 

不适用 

联储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2001年 2月 28

日 
吕春卫 257,310.00 

公司拥有证券经纪、

证券资产管理、证券

投资咨询、证券承销

与保荐、证券自营、

融资融券、股票质押

式回购、股票期权、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

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代销金融产品、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直接股权投资等全牌

照证券业务资格。 

北京正

润投资

集团有

限公司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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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托方中信银行、联储证券、首创证券、中泰证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2月 31日 2021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222,435.96 222,554.28 

负债总额 11,656.84 10,549.39 

净资产 210,779.11 212,004.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24.69 15,945.36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截至

2021 年 7 月 7 日，已支付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为 2.3 亿元，占最近一

期期末货币资金余额的 87.06%。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不会

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开展上述业务将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委托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

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其他流动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或投资收

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计划购买的理财产品，仅限于投资低风险品种，不排除会受到宏观政策及金

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为了防范风险，公司购买理财标的主要是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能满足保本要求、单项产品期限不超过一年的短期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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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 12 个月内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商

业银行、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收益高、流动性好的

投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投资取得的收益可以进行再投资，再

投资的金额不包含在本次预计投资额度范围内。同时授权执行董事行使该项投资决

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确定理

财金额、选择理财产品、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等。 

独立董事认为：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暂

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更

好的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增加公司收益和股东回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在董事会决议通过的额

度和授权期限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000 5,000 146.45  0 

2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000 0 0  5,000 

3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000 0 0  5,000 

4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00 0 0  3,000 

5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00 0 0  1,000 

6 固定收益类 4,000 0 0  4,000 

7 固定收益类 3,000 0 0  3,000 

 
8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00 0 0  2,000 

  
合计 

 
28,000 5,000 146.45  23,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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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96%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3,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7,000 

总理财额度 60,000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7日 


